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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产保险附加按揭条款

（产品注册号：）

兹经双方同意，如果发生损失，保险人将会根据相应的利益赔偿给抵押权人或所指明的

受让人，并且抵押权人或指明的受让人在本保险单项下的利益不因抵押人或被保险财产的所

有人的行为或疏忽而无效，也不会因为抵押权人或指明的受让人不知情的保险建筑的风险增

加。但是抵押权人或指明的受让人应当在其知道任何所有权的变更或本保险不接受的风险增

加的情况后通知保险人并根据要求自风险增加之时起支付适当的附加保费。

双方进一步同意，无论何时保险人要向抵押权人或所指明的受让人赔付本保险单项下任

何金额的损失，并主张抵押人或所有人没有责任，保险人被立刻合法的赋予在该赔偿额度范

围内取代抵押权人或所指明的受让人进行追偿的权利；而抵押权人或所指明的受让人应当做

到并且执行所有为了取得更好的追偿效果而必须的或是保险人合理要求的这些或进一步或

其他的行动、行为、转让、委派、文件和事情。但是该种追偿不能影响抵押权人或所指明的

受让人取得全部索赔金额的权利。

双方明确在保险人和被保险财产的抵押人或所有人之间，本条款的内容并不包括或被认

为包括任何放弃向被保险财产的抵押人或所有人行使的权利，也并不减少根据本保险单或法

律规定而应由被保险财产的抵押人或所有人承担的义务，而且这些权利和义务就保险人和被

保险财产的抵押人或所有人之间依然完全充分有效。

保险人保留任何时候根据保险单规定取消保险单的权利，但在保险人向抵押权人或指

明的受让人发出该取消保险单通知的保单约定的期限内，本保险单仅对于抵押权人或指明

的受让人的利益依然保持有效。该期间届满后，保险人将按照上述通知取消保险单。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